
四川省美容整形协会
川整协〔2020〕01 号

关于贯彻四川省卫健委《关于进一步落实一级响

应规范医疗机构诊疗服务流程有关工作》的通知

各医疗美容机构及综合医院医疗美容科室：

随着全国范围内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工作不断深入，为有

效遏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我省的蔓延，全力维护人民身体健康和

生命安全，依据四川省卫健委《关于进一步落实一级响应规范医疗

机构诊疗服务流程有关工作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四川省美容整形协

会结合全省医疗美容整形行业实际情况，特作出如下规定，请认真

贯彻落实。

一、全省各医疗美容机构及综合医院的医疗美容科室（或医疗

美容中心）暂停相关医疗美容专科诊疗活动。暂停后或继续提供急

诊诊疗服务的，应及时向社会公示，恢复诊疗时间另行公示。

二、暂停实施医疗美容诊疗活动后，医疗美容机构应迅速通知



已经预约的病人暂缓就诊，并做好相关解释工作。

三、协会各会员单位及广大会员，应严格贯彻执行党中央和国

家各级政府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统一部署安排，坚定信心，

同舟共济，不信谣、不传谣，做好个人防护措施，积极投入当地抗

击新冠肺炎的人民战斗中。

四、四川省美容整形协会秘书处即日起开启网上办公，我们将

继续为广大会员服务，秘书处联系电话：18980863885 周咏慧、

13881983578 史东云。

我们坚信，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全国人民上下一心，这

场无硝烟的疫情防控阻击战终将会取得全面胜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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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附：四川省卫健委《关于进一步落实一级响应规范医疗机构诊疗

服务流程有关工作的通知》








